
112 學年度免試入學多元學習表現語言認證審查說明 

一、語言認證項目及分數 

1. 語言認證原則採計「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以及「英語」，認證項目以正向

表列採計內容為主。 

2. 語言認證目的為鼓勵自我精進，「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獲基礎級以上者均

採計 5 分；「英語」採計標準參照 CEF 架構相當 A2 級以上者，採計 5 分。 

3. 國中學生於報名該學年度免試入學，其提出之認證資料如非國中教育階段取得者，亦

予採計 5 分（最多 5 分）。 

4. 閩南語採計項目：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小學生臺語認證、全民臺語認證。 

5. 客家語採計項目：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6. 原住民族語採計項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7. 英語採計項目：全民英檢(GEPT)、托福 Junior 測驗(TOEFL Junior)、托福紙筆型態測

驗(TOEFL ITP)、托福網路型態測驗(TOEFL iBT)、多益測驗(TOEIC)、劍橋國際英語

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外語能力測驗(FLPT)、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 

※ 語言認證項目及詳細規定請參閱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

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 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已達 50分者，即使通過認證，亦不會影響超額比序。此認證分

數僅可用於高中職免試入學，與高職特招、五專免試入學無關。 

二、語言認證審查作業流程 

 

 

 

 

 

 

 

 

 

 

 

 

 

 

 

 

❖ 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平臺 https://tn.entry.edu.tw 

   登入方式同志願選填：集體報名學生→志願選填相關作業→語言認證成績輸入。 

   帳號：學號；密碼：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時個人修改後的密碼。 

學生提出審核申請 

國中學校收件 

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審核結果(成績)公告 

1.學生先於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平

臺線上填報語言認證項目。 

填報時間：02月 24日（星期五）~03月 02

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 

2.學校列印「112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語言認證」採計分數審查

申請表交還學生確認（須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3.學生將申請表繳至註冊組（由學藝股長收

齊）。 1.註冊組進行學生送審資料點收彙整。 

2.註冊組彙整後，送免試入學委員會（國立新豐

高級中學）審查。 

各國中至免試入學平臺下載結果（03月 21日） 

https://tn.entry.edu.tw/
file:///D:/107註冊組/00-12年國教/00-108_12年國教/02免試/語言認證/109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語言認證」採計分數審查申請表.docx


三、語言認證審查期程表 

項  目 日  期 地點、摘要說明 

語言認證成績

網路填報 

112 年 02 月 24 日(星期五)至

112 年 03 月 02 日(星期四) 

17:00 前 

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平臺 

https://tn.entry.edu.tw 

語言認證審查

資料送件 

112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三)至

112 年 03 月 09 日(星期四) 

國中承辦人將審查資料依時程表定時間

送件審查 

審查結果發送

各國中 
112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二) 

各國中至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作業平臺下載結果 

審查結果複查

申請 

112 年 03 月 22 日 (星期三)

上午 8 時至 

112 年 03 月 23 日 (星期四)

中午 12 時之上班時間 

※逾期不予受理 

學生或家長對審查結果有疑義，填寫

「審查結果複查申請書」，並持審查結果

親自向國立新豐高級中學申請複查。 

寄送複查結果

通知書 

112 年 03 月 24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前 
  

審查結果申訴

期限 

112 年 03 月 28 日(星期二)前 

(以郵戳為憑) 

承辦學校：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逾期不予受理 

學務系統註記 
112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五) 

午夜 12 時前 

與語言認證成績同一事由之獎勵紀錄不

重複採計！ 

請同學務必審慎選擇語言認證與獎勵

之註記！ 

 

四、學生校內送件注意事項 

1. 請依開放時間上網完成填報，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2. 同學填報完成後，註冊組會列印申請表請同學確認並帶回簽名（學生及家長）。 

3. 申請表確認簽名請以藍或黑色原子筆簽正楷全名，不可塗改！ 

4. 語言認證校內收件時間：03 月 01 日（星期三）至 03 月 03 日（星期五）。 

5. 繳件時須交：語言認證申請表、佐證資料影印本。佐證資料依認證項目順序，先以迴

紋針固定，自行於收件時間內繳交至註冊組。 

6. 可附多張證明，擇一符合者計分，所陳資料，一律不接受補件，請同學務必繳交齊全

資料，是否採計由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https://tn.entry.edu.tw/

